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
一、采购内容
1、项目编号：YCZXYYZB-YN-2019-17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购买2019年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维护服务项目
3、项目预算：30000元，超过此价格为无效投标。投标人报价为合同包干价，需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发生事宜的费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二、项目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合法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三、采购需求
3.1项目概况
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服务效期已过，为保证系统安全运行，医院工作正常开展，需要购买运维服务。
3.2项目清单、技术、服务要求：
1、服务内容包含客户端程序、数据库、接口程序、BUG修改完善、不涉及软件架构的新需求、日常巡检等。在维护期内，保证我院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产品的正常运行使用。针对我院一些独特的、不可预知的、我院自身不能处理的突发事故，可提供有偿上门服务，具体费用双方协商。若因软件自身功能缺陷不能正常运行的，需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和服务。
2、服务期一年，服务期内必须到现场进行软件巡检或升级服务，并保证医院使用的系统版本为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软件本年度升级版。
3、服务方必须提供符合我院要求的安全机制并确保本系统及所连接的系统的数据安全，保证数据不被非法利用和盗用。
4、系统发生故障后，服务方应通过电话、远程、现场等多种方式进行技术支持，电话响应时间不超过1小时，到现场时间不超过48小时。
5、针对服务期间修改或升级的软件功能，服务方为我院提供免费培训服务，使工作人员很好的掌握监控系统的功能。
6、服务期满后，需向我院提交服务总结报告。
四、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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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人须提交的资料（所有资料需加盖公章，不按要求提供资料为废标）：
1、提供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附后。投标人与法人身份一致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附后（递交响应文件时需另外提供一份用于审查投标人身份，与密封的投标文件单独分开提供）。
3、投标报价表。
4、提供“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站截图加盖公章。
5、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6、投标人应当编制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必须进行胶装。响应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响应文件签署人签字或盖章，否则视为无效文件。上述投标资料需装入档案袋，密封盖章。。
[bookmark: _Toc510521050]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如投标人只对部分要求作出响应或书写不清，给评标造成困难的，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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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








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响应函
致：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依据贵方 （              项目）采购的邀请，我方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名称、地址）提交下述响应文件。  
1．我方郑重承诺：我们是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我们接受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的所有的条款和规定。
3．本响应文件的有效期为从截止时间起计算的九十天，在此期间，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将始终对我们具有约束力，并可随时被接受。如果我们成交，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在此期间之后将继续保持有效。
4. 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名称（公章）：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人身份证扫描件：



投标人：         （盖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申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的       （姓名）为我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项目投标，授权委托人在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投标人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法人身份证扫描件：




被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